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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预存款银行保函
（示范文本）

保函编号：
开立日期：
致受益人： 损毁土地所在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依据  （编制单位）  公司编制的   （项目名称）   项目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复垦方案”）及 损毁土地所在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于    年   月   日出具的《土地复垦预存款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我方， 担保银行名称及担保银行地址 ，愿意无条件、不可撤销地就 （以下简称“被保证人”，即：立项批复的项目主体） 承接的     （项目名称）     项目临时用地 （描述临时用地范围、面积） ，涉及的土地复垦义务向受益人提供担保，担保被保证人在约定期限内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完成土地复垦并通过验收。我行愿就被保证人履行上述复垦方案约定的义务向受益人提供本保函承诺：
1.本保函为独立保函，见索即付。保函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大写）              。本保函索赔时金额一次性支付完毕。
2.本保函有效期自本保函签发之日起生效，直至临时用地复垦经 损毁土地所在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出具的临时用地复垦预存款银行保函解责通知书为止，保函期限不得少于临时用地到期后两年的时间，即      年   月   日我行对公营业时间结束时失效（若该日为非银行营业时间，则以该日之前的最后一个银行营业日为准）。
3.在本保函有效期内，若受益人发现被保证人放弃或不能履行临时用地复垦义务，或者未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约定履行相应复垦义务，我行在收到受益人加盖公章的土地复垦保函索赔通知书（须注明本保函编号，并声明具体违约情形）及本保函原件后，在15个工作日内将担保金额全额支付至受益人在土地复垦保函索赔通知书中提供的受益人账户。
4.在本保函有效期内，若临时用地出现第3条以外的情况，受益人认为被保证人无需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约定履行相应复垦义务，我行在收到受益人加盖公章土地复垦保函解责通知书（须注明本保函编号，并声明具体情形）及本保函原件后，在15个工作日内将保函予以撤销。
5.若符合如下条件之一，保函失效：
（1）保函超过有效期（具体参考第2条）。
（2）受益人要求索赔，我行索赔义务履行完毕。（具体参考第3条）
（3）受益人通知解除，我行撤销保函。（具体参考第4条）
6.本保函失效后，我行在本保函项下的担保责任和义务自动解除。所有索赔通知必须在我行营业时间内到达本保函规定的我行地址，否则视为在下一个银行营业日到达。
7.未经我行书面同意，本保函不得转让、质押。任何索赔要求务必在保函有效期内送达我行，否则我行将不负任何责任。本保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避免歧义，港澳台法律除外），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在本保函履行期间，如发生争议，各当事人首先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受益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担保人：（银行名称）（银行盖章）
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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